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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商业深度交融，电子商务应运而生。作为新兴产业的电子商务行业面临

着不正当的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典型问题。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社会消费习惯下，网络广告屏蔽行为使

得广告主、网络运营商与消费者以及提供网络广告屏蔽服务的第三方之间的利益失衡，纠纷多发导致市

场秩序混乱。为建构良好电商环境、保障各方正当权益、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针对网络广告屏蔽行

为，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弘扬商业道德以营造公正、平等和诚信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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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age,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commerce are deeply blended, and 
e-commerce comes into being. As a new industry, e-commerce industry is facing a typical problem 
of improper network advertising blocking behavior. Under the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and so-
cial consumption habits, the blocking behavior of online advertisements makes the interests of 
advertisers, network operators and consumers, as well as the third parties providing online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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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sing blocking services unbalanced, and disputes frequently lead to market disorder. In order 
to build a good e-commerce environment,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par-
ties, and promote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business ethics to create a fair, equal, and honest social atmosphere in 
response to online advertising block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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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 80、90 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日趋成熟并且得到广泛应用，互联网与商业、工业等产业深

度融合，涌现了许多新的生产要素，形成了各种新商业模式，推动了世界经济新一轮发展。在科技发展

的助力下，我们人类正在进入“数字时代”，这是一个把一切都建立在以电子信息为基础的时代。商业

亦是如此，互联网与商业的融合发展造就了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商业活动，在线上

完成商品交换活动，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2023 年 2 月 2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报告中显示：2022 年全年电子商务交易额

438,299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3.5% [1]。但电子商务作为一个新兴的、不成熟的产业，面

临着诸多现实难题，网络广告屏蔽行为便是其中之一。 
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网络广告行业应运而生，并不断壮大。网络广告是广告主为了推销自己

的产品或服务，因而在互联网上向目标群体进行的有偿的信息传达，从而引起群体和广告主之间信息互

动的活动，其最终目标是营销获利。2024 年 1 月 8 日，中关村互动营销实验室联合秒针营销科学院、北

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发布的《2023 中国互联网广告数据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互联网广告市

场规模预计为 5732 亿元人民币，较 2022 年增长 12.66% [2]。网络广告已有相当大的体量并持续增长，

但随着“广告 + 免费产品”运营模式的推广，互联网广告投放泛滥，造成互联网消费者体验感变差，因

此催生了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网络屏蔽广告行为是指一方业务经营者利用插件、浏览器、路由器或者其

他软硬件便利设备，拦截、加速或者克服其他网络运营者在网上投放的各种形式的商业广告。消费者藉

由各种方式，采取屏蔽网络广告的行为，会损害广告主和网络运营商的利益。然而，现如今社会上关于

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正当性认知仍然存在分歧，未能达成一致，这导致大量关于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纠

纷产生，如“2018 年腾讯诉世界星辉案”。1 诸如此类事件会扰乱电子商务行业秩序，不利于市场经济

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保障广大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因此，为了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氛围和市场秩序，

就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性质和如何化解网络广告屏蔽行为展开探讨是极为必要的。 

2. 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性质 

目前社会上关于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性质是存有争议的。但毋庸置疑的是，网络广告屏蔽行为冲击

Open Access

 

 

1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5 民初 70786 号，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界星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正当

竞争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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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告 + 免费产品”的合法经营模式，违法损害了广告主和网络运营商的利益，在长时期的视角下也

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该行为也违背了诚信、平等和公平等基本商业道德。因此笔者认为网络广告屏蔽

行为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不正当的。任何个体或群体在电子商务中的不正当竞争和不讲求道德都是对社

会公共利益的伤害。 

2.1. 法律上的不正当 

从法律的视角出发，我国法律目前对于网络广告屏蔽行为性质的认定聚焦于“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行为”[3]。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违反应当遵守的自愿

平等公正原则，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一般处理广告屏蔽类纠纷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第二

条和第十二条，即一般条款和对互联网规制的专项条款，但这两条法律中简单、模糊和抽象的名词较多，

因此在适用时常常具有不确定性[4]。 
网络广告屏蔽行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第一，网络广告屏蔽行为以牺牲广告主

和网络运营商的正当利益为代价使消费者和屏蔽服务提供者获益，这是不具有公平正义价值的商业行为，

违反了基本的商业道德，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已明确规定了经营者需要遵守自愿、平等、公平、诚

信原则以及商业道德；第二，“广告 + 免费产品”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视频播放达到对内容进

行宣传的目的、形式合法的广告创新型营销手段，是为法律所允许的。而网络广告屏蔽行为以其屏蔽功

能阻碍了现有的、已经具有一定受众群体的网络广告投放形式的使用，最终使得采用了该商业宣传模式

的经营者的广告效益不能实现，损害了他们的合法利益。法律应对“广告 + 免费产品”商业模式的合法

利益进行保护；第三，网络广告屏蔽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而市场秩序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体现，网

络广告屏蔽行为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伤害，不为法律所容。尽管消费者中心主义崛起，但法律对市场竞

争行为的判定不能仅以消费者的利益为考量标准，从而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反不正当竞争法》最重

要的保护对象就是公共利益，而市场竞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就是社会公共利益[5]。因此，网络广

告屏蔽行为不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 

2.2. 道德上的不正当 

司马迁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 但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是

错误的，基于个体私利的网络广告屏蔽行为在道德上也是不正当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讲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讲求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在个人层面讲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生产者、消费者和第三方的视角来考察，网络

广告屏蔽行为在道德上也是不正当的。 
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广告主和网络运营商通过投放广告获取利益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在收取“广

告”的费用的同时也的的确确提供了“视频”的服务，是符合公正、平等和诚信原则的。不论是以“广

告 + 免费视频”的商业模式还是以“会员免广告”的商业模式也都是为法律所允许的，任何企业都是需

要通过盈利来维持自身的运转的，只有投入而没有回报的经济活动最后只能演变为没有人愿意提供产品

和服务[6]。比如“百度”便是一个以收取广告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网站，假设每一位消费者都选择屏蔽

网络广告，那百度的商业模式会遭受严重打击，无法创收，然后在亏损中倒闭，消费者也失去了百度这

一网络工具；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大量的消费者个体因为厌烦冗长的广告或者是广告中含有不健康甚

至是携带有病毒而采取网络广告屏蔽行为，无意识或有意识地为了提升个人的消费使用体验而损害了生

 

 

2《史记·货殖列传·一百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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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的利益。消费者虽然享有自主选择权，有权自由选择网络广告更少、网络广告质量更高、消费体验

更好的电子商务产品和服务，但消费者如果通过屏蔽网络广告避免了承担生产者的成本而享受了生产者

的服务，那这便不公正、不平等也不诚信了；从提供网络广告屏蔽服务的第三方的角度来看，第三方通

过提供屏蔽服务越过生产者，赚取了消费者本应支付给生产者的部分甚至是全部费用，改变了原有的经

营模式，从“生产者–消费者”变为了“生产者–第三方–消费者”的结构。这严重损害了生产者的合

法权益，违背了平等和公正的原则，也是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诚信、不友善的表现。 
网络广告屏蔽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两方面上均不具备正当性，该行为的出现是市场自发竞争的伴生物，

是市场经济固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弊端在电子商务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电子商务虽作为互联

网和商业深度融合的产物，但也不具备解决市场经济弊端的内生力量，因此对于网络广告屏蔽行为，需

要用公权力和社会的力量来加以约束和矫正。 

3. 化解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对策 

法律和道德是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和方式。法治能以法律条文约束、引导人民，德治能以道德

规范感化教育人民，二者相辅相成，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也是我国治国的根本方针。因此，针对不具备

正当性的网络广告屏蔽行为，一方面要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法律具有前瞻性。要能确立明确的标

准区分开电子商务中的正当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能精确保护正当的竞争行为和打击不正当的

竞争行为；另一方面要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电子商务行业也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在竞争中要尊重

公认的商业伦理道德和特殊行业竞争规则，通过道德教化，引导各方诚信公平地获利。 

3.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眼下针对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纠纷更多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适用，总体上是在“竞争关系–

违法行为–损害后果”三要件框架之内进行。但法律本身的滞后性与模糊性导致了在实践中的适用困难，

不能充分实现对各方合法权益的保障[7]。例如，对于“违背商业道德”和被告是否具有“恶意”的判断

缺乏明确的辅助性解释，使得法官在这些问题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极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

现象的出现，不仅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也扭曲了法律的稳定性和预测性，从而影响公众对司法系统

的信任，也无法约束网络广告屏蔽行为。 
因此，法律应当进一步完善以保障电子商务中各方的合法权益并打击不正当的网络广告屏蔽行为。

第一，要补充法律的漏洞。法律的制定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制定的，法律从颁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

落后于社会生活了，需要根据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现实变化来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进行补充，

加强该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8]；第二，法律要能回应数字时代电子商务竞争的需要。互联网技术日新月

异，竞争方式和手段多样，不正当竞争不止存在于网络广告领域，在浏览器、输入法等领域也存在。法

律要适时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第三，司法实践要具备现实可行性。在法律依据现实进行调整的同时

还要不断增强执法人员的专业化执法能力。总之，不能让法律的滞后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法律要能给社会经营活动提供明确的指导，要明确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不正当性，并给予合法竞争行为

相应的保护。 

3.2. 弘扬商业道德 

虽然在复杂的现实情况下，道德原则的适用是困难的，对道德的解释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时效性，

但弘扬商业道德对于约束、指导电商参与主体行为，营造良好电商氛围是必要的。管仲有言：道德当身，

故不以物惑。3 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但通过道德修养和精神

 

 

3《管子·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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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的提升，在社会主体行为的驱动力上、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中，公共利益能发挥更大影响，

人们会倾向于谴责和拒绝违背了诚信、平等和公平等商业道德的网络广告屏蔽行为。 
弘扬诚信、平等和公平等商业道德原则对于化解网络广告屏蔽行为有着重要意义。第一，消费者会

倾向于尊重广告主和网络运营商的正当权益，拒绝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网络广告屏蔽插件等产品。在综合

考量下，消费会行使自主选择权，在观看网络广告、付费和选择其他产品等选项中做出选择，在保障自

身权益的同时也不伤害广告主和网络运营商的正当权益；第二，广告主和网络运营商会倾向于提供优质

广告和产品或是通过创新来提升市场竞争力，而不会通过发布应受道德谴责的虚假、低俗和恶意网络广

告来获利；第三，提供网络广告屏蔽服务的第三方会倾向于依靠创新型技术打造新型商业模式来合法获

利，而不是通过侵占广告主和网络运营商的利益从而非法获利。在道德教化下，各方会主动调适自身的

行为，这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市场氛围。 
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导致了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出现，网络广告屏蔽行为违背了法律和道德，扰乱

了市场秩序，不利于各方正当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需要通过对法律的完善和对道德的弘扬

来拒绝网络广告屏蔽行为，并使之演化成一种新的、合乎法律、合乎道德的网络广告市场竞争方式。法

律要促成能保障各方正当权益的市场生态，不能放任网络广告屏蔽行为阻碍市场上的自由公平竞争[9]。
道德要弘扬，弘扬公正平等的道德原则能潜移默化地塑造良性电子商务市场生态，与法律的强制相辅相

成，维护市场秩序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4. 结语 

网络广告屏蔽行为是数字时代的新事物，与之相关的法律还有待完善，商业道德意识也有待加强，

但网络广告屏蔽行为违反了法律和道德，是不具备正当性的竞争行为，就应受惩罚。因此，一方面要进

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发挥法律的确定性和强制性，使健全完善的法律对社会利益的调整和平衡

起到更为基础和更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弘扬商业道德，人人都讲求公正、平等和诚信的原则是良

好的电子商务环境所必须的，社会资本能为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助力

有助于全社会拒绝网络广告屏蔽行为并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但更应做的是对创新的鼓励与引导，

而不是陷于旧商业模式与新商业模式之间的纠纷中。 
在商言商，诚信为王；道德是纲，法规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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